
长沙市轨道交通1、2、3、4、5号线

运营期2022年度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服务项目

用户需求书

编制时间：2022年4月

目录
1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1(一) 项目概况


1(二) 招标范围


3二、项目计划


4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5四、项目管控要求


5(一) 人员配备要求


5(二) 设备配备要求


5(三) 安全管理规定


6(四) 其他


7五、项目实施要求


7(一) 工作时间和范围


8六、项目验收


8(一) 验收小组


8(二) 验收周期


8(三) 验收标准


9(四) 验收资料


9(五) 验收成果


9七、考核标准




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

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共1个车辆段、2个主变电所和20座车站（含区间隧道）。1号线一期工程于2010年12月26日开工建设，2016年6月28日开通初期运营。

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及西延一期工程全线共1个车辆段、2个主变电所和23座车站（含区间隧道）。2号线一期工程于2009年9月28日开工建设，2014年4月29日开通初期运营。2号线西延一期工程于2011年11月1日开工建设，2015年12月28日开通初期运营。

长沙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共1个车辆段、1个停车场、1个主变电所和25座车站（含区间隧道）。3号线一期工程于2014年12月31日开
工建设，2020年6月28日开通初期运营。
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共1个车辆段、1个停车场和25座车站（含区间隧道）。4号线一期工程于2014年12月31日开工建设，2019年5月26日开通初期运营。
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共1个车辆段、1个主变电所和18座车站（含区间隧道）。5号线一期工程于2016年2月21日开工建设，2020年6月28日开通初期运营。

长沙市轨道交通1、2、3、4、5号线全线共设1个控制中心（OCC），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杜花路166号。
招标范围

谈判单位依据国家、湖南省、长沙市消防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精神以及消防部门的要求，为采购单位组织开展长沙市轨道交通1、2、3、4、5号线运营期2022年度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项目，负责长沙市轨道交通1、2、3、4、5号线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项目的现场评估和检测，并分别编制和出具1、2、3、4、5号线的消防安全评估报告、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

2.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的内容按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5号）、《城市轨道交通消防安全管理》（GB/T40484）、《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GB/T4024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技术指南》（DB43/T1179）、《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检测评定规则》（DB43/738）、《湖南省建筑消防设施和电气防火检测规程（试行）》（湘公消[2012]127号）等相关规定执行。以上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3.谈判单位对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发现的问题和隐患，须提出客观、可行的整改措施或防控措施，并指导采购单位进行整改闭环或有效防控。
4.谈判单位负责向采购单位所在地消防主管部门分别提交本项目的消防安全评估报告、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且取得当地消防主管部门接收证明文件。如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整体报告结果不符合消防主管部门要求，谈判单位须免费复评估、检测，并出具正式报告，直至消防安全评估报告、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符合采购单位所在地消防主管部门要求。
5、服务期限内，谈判单位须协调、解决采购单位被上级消防主管部门检查的消防安全问题。

二、项目计划
（一）本项目服务期限为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6月1日（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总计6个月）。

（二）合同履行阶段，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分以下三个阶段开展，具体根据采购单位的实际要求可以合并开展。

第一阶段：编制现场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计划。

第二阶段：开展现场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并分别出具消防安全评估报告、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提出客观、可行的整改措施或防控措施。
第三阶段：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及电气防火检测整体报告结果不符合采购单位所在地消防主管部门要求，无法取得消防主管部门出具的接收证明文件时，谈判单位应提出合理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指导采购单位进行整改后提供免费复评估、检测，并出具正式报告，直至消防安全评估报告、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报告符合采购单位所在地消防主管部门要求。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谈判单位须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执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表一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公安部令第61号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2
	应急管理部令第5号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3
	GB/T40484
	城市轨道交通消防安全管理

	4
	GB/T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5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
	GB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7
	GB51298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

	8
	GB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9
	GB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10
	GB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11
	GB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12
	GB5037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13
	GB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14
	GB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15
	GB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16
	DB 43/T1179
	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技术指南

	17
	DB 43/738
	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检测评定规则

	18
	湘公消[2012]127号
	湖南省建筑消防设施和电气防火检测规程（试行）


四、项目管控要求

人员配备要求

1.谈判单位须为本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全过程的技术、安全和作业管理，全面协调指导本项目各项工作的开展，中途不得随意更换人员。特殊情况需要更换时，须向采购单位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申请需说明变更原因，且并更人员须满足合同资质要求，经采购单位同意方可更换。

2.谈判单位为采购单位提供服务期间，须严格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用工并全面保障谈判单位员工的合法权益，采购单位不予核查。因谈判单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拖欠员工工资、未购买/足额购买社会保险、发生工伤/非工伤纠纷等）给采购单位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谈判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谈判单位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采购单位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定，接受采购单位对本项目相关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不干预采购单位内部事务。

设备配备要求

项目实施所需的各项设备、仪器及工器具（包括应校核标定的仪器设备）、劳动防护用品等均由谈判单位自行配备、负责，并确保符合国家、行业相应标准，采购单位不予核查。
安全管理规定

1.谈判单位应与采购单位签订安全协议，谈判单位须对现场参与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谈判单位人员须服从采购单位的管理，服务场所严禁吸烟、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其他无关设备、严禁乱拉乱接电线。

2.谈判单位人员进入采购单位作业场所需自备好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劳动防护用品，并按采购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正确穿戴。
3.进入车站、轨行区、各设备房等作业场所，采购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请点后，谈判单位人员在采购单位的带领下进入服务场所，未经允许，谈判单位人员不得私自进入服务场所。
4.谈判单位不得对采购单位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否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采购单位规章制度，由谈判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
5.谈判单位人员不得携带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严格遵守采购单位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其他

1.谈判单位在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中因谈判单位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及采购单位设备造成损坏，由谈判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全部责任损失。

2.谈判单位其从业条件须满足国家、湖南省、长沙市关于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的相关要求，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由谈判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3.本用户需求书所述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项目要求，应视为保证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所需的最低要求，如有遗漏，谈判单位应予以补充。

4.谈判单位在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前须提供详细的消防安全评估方案、消防设施检测方案、电气防火检测方案，待采购单位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5.谈判单位在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须保留评估、检测详细过程记录资料，记录表须经谈判单位现场负责人和采购单位现场技术人员共同签字确认方可有效，否则视为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缺项，须免费补充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

6.消防评估报告以线路为单位出具，一式5份；消防设施检测报告以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所、OCC为单位出具，一式5份；电气检测报告以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所、OCC为单位出具，一式5份。

五、项目实施要求

工作时间和范围

1.谈判单位项目实施时间，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谈判单位不得随意变更或延期。

2.非紧急情况下，谈判单位项目响应时间以2个工作日为准，采购单位发出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谈判单位不能做出有效的响应，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罚。紧急情况下，项目响应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3.在遇大客流、重大活动、节假日或其他特别情况时，谈判单位应服从采购单位的管理和调度指挥，合理调整现场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安排，确保地铁车站服务质量和现场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符合要求。

六、项目验收
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验收周期

本项目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所定时间起算，总计6个月为一个验收周期。

验收标准

	表二  验收标准表

	序号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1
	现场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工作内容
	现场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工作已按照要求完成，能满足标准规范和用户需求书的相关规定。

	2
	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①单位概况及消防安全基本情况；

②评估依据及评估内容；

③车站、区间隧道、附属场所消防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④典型问题汇总及改善建议；

⑤评估结果。

	3
	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①建筑工程消防设施检查评定报告；

②各设备设施检测记录表。

	4
	电气防火检测报告
	电气防火检测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①建筑工程电气防火检测评定报告；
②电气设施消防安全检测评价综合说明；

③电气防火检测评价报告。

	5
	当地消防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接收函或其他相关资料
	须提供当地消防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接收函或其他相关接收证明资料。


验收资料

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检测、电气防火检测工作方案。

2.以线路为单位分别出具的1、2、3、4、5号线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以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所、OCC为单位分别出具的1、2、3、4、5号线各场所消防设施检测报告，以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所、OCC为单位分别出具的1、2、3、4、5号线各场所电气防火检测报告。

验收成果

谈判单位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分别提供完整齐全消防安全评估报告、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以及当地消防主管部门针对三份报告分别出具的报告接收函或其他相关接收证明资料。

七、考核标准

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由采购单位对谈判单位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当考核项目适用于两种及以上考核标准情形的，按就重原则考核，但不重复考核。因谈判单位原因造成设备故障、安全事件事故、客伤、采购单位或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害的，除负责赔偿责任外，还须向采购单位赔付由采购单位依据安全事故的性质、受伤人员数量、受伤害的程度、采购单位的名誉、形象受损的范围和程度等确定的金额，并承担采购单位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谈判单位违反采购单位相关制度、规定，按照表三质量考核标准、表四考核支付表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质量考核标准

	表三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不能在服务期限内取得当地消防主管部门针对消防安全评估报告、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分别出具的报告接收函或其他证明资料。
	每推迟1天扣4分，累计推迟X天，扣4*X分。
	

	2
	消防安全评估报告、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不能在服务期限内提交的。
	每推迟1个工作日扣4分，累计推迟X天，扣4*X分。
	

	3
	谈判单位收到采购单位以电话、信息或邮件等方式告知的开展本项目相关工作后，两个工作日内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响应，且无正当理由延缓或拖延项目开展的。
	每推迟1个小时扣4分，累计推迟X小时，扣4*X分。
	

	4
	谈判单位提出的整改意见不具备可操作性的。
	每次扣1分。
	

	5
	谈判单位在采购单位作业范围内吸烟。
	每人次扣3分。
	

	6
	谈判单位未经允许私自触碰采购单位设备、乱拉乱接电线。
	每人次扣3分。
	

	7
	谈判单位在采购单位作业范围未按要求正确穿戴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劳动防护用品。
	每人次扣3分。
	

	8
	谈判单位携带或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进入车站或其他作业场所。
	每人次扣3分。
	

	9
	谈判单位未经允许私自进入车站、轨行区、各设备房等作业场所。
	每次扣3分。
	

	10
	服务过程出现其他违反采购单位其他制度。
	每次扣3分。
	

	11
	谈判单位评估和检测仪器、生活垃圾或其他物资遗留轨行区。
	每次扣4分。
	

	12
	因谈判单位评估、检测仪器设备原因，发生影响运营、客服、造成列车晚点、设备故障等现象。
	每次扣10分。
	

	13
	谈判单位未经采购单位同意，更换项目负责人。
	每次扣12分。
	

	14
	服务期限内，采购单位被上级消防主管部门检查的消防安全问题，因谈判单位沟通协调不力，导致采购单位被上级消防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
	每次扣12分。
	


以上同一考核项目出现3次及以上一般安全问题，或累计扣分项超过30分，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谈判单位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因谈判单位原因给采购单位造成影响运营安全的采购单位规定的事苗及以上的安全事件，直接扣30分，且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谈判单位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因谈判单位原因给采购单位造成影响运营安全的一般及以上的安全事故，采购单位直接解除合同，并由谈判单位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表四  考核支付表

	考核等级
	考核标准及应用（基础分100分）
	备注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100%。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0%。
	扣除10%合同价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80%。
	扣除20%合同价

	D级
	60分≤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70%。
	扣除30%合同价

	当综合考评分90分以上（含90分）时，按照《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考核，当综合考评分数在90分以下时，按照此表扣除相对应的服务费，扣除费用不再支付。同时，供应商应遵守《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